附件：
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
	种类
	序号
	违法行为
	处罚依据
	普洱市林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

	
资源林政类
	
1
	
[bookmark: _GoBack]违规采摘鲜叶
	《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》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，由县（区）林业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。
	不再细化。

	资源林政类
	2
	《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》第十六条：（一）擅自采伐、损毁、移植古茶树或者其他林木、植被；
（二）擅自取土、采矿、采石、采砂，爆破、钻探、挖掘，开垦、烧荒；
（三）排放、倾倒、填埋不符合国家、省、市规定标准的废气、废水、固体废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；
（四）施用有害于古茶树生长或者品质的化肥、化学农药、生长调节剂；
（五）种植对古茶树生长或者品质有不良影响的植物；
（六）伪造、破坏或者擅自移动保护标志、挂牌；
（七）其他危害古茶树资源或者影响古茶树生存环境的行为。

	《普洱市古茶树资源保护条例》
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，由县（区）林业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（一）违反第一项规定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涉及古茶树的，每株并处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，其他林木、植被并处其价值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。
（二）违反第二项、第三项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，并处6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
（三）违反第四项规定的，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。
（四）违反第五项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恢复原状，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。
（五）违反第六项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恢复，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。

	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并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1.擅自采伐、损毁、移植古茶树的没收违法所得，栽培型古茶树每株并处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，过渡型古茶树每株并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，野生型古茶树每株并处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，其他林木、植被并处其价值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。
2.擅自取土、采矿、采石、采砂，爆破、钻探、挖掘，开垦、烧荒，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；面积在0.5亩以下，处600元罚款；0.5亩以上1亩以下，可以处每平方米1.8元的罚款；1亩以上1.5亩以下，可以处每平方米1.8元以上2元以下）的罚款；1.5亩以上2亩以下，可以处每平方米2元以上2.25元以下的罚款；2亩以上3亩以下，可以处每平方米2.25元以上3元以下的罚款，3亩以上的，可以处每平方米3元以上4元以下的罚款至1万元以下。
排放、倾倒、填埋不符合国家、省、市规定标准的废气、废水、固体废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，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，初犯且及时改正未造成不良后果的，处600元以上1500元以下罚款，两年内再犯的，处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；拒不改正或造成其他后果的，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，弄虚作假或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，处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
3.施用有害于古茶树生长或者品质的化肥、化学农药、生长调节剂，如尿素、复合肥、草甘膦、催芽素等，初犯且及时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，两年内再犯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。
4.种植对古茶树生长或者品质有不良影响的植物，如桃树、核桃树、花椒、竹子等，责令限期改正，恢复原状，初犯且及时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，两年内再犯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。
5.伪造、破坏或者擅自移动保护标志、挂牌，责令限期恢复，初犯且及时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，两年内再犯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。






